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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人们在生活中越来越依赖手机，
“低头族”随处可见，甚至一些人开车、骑
车、过马路也不忘刷手机。民警表示，开车
或骑车时刷手机严重威胁自身和他人的安
全，行驶中要避免使用手机，以免分散注意
力，同时要提高守法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
规。（《大同晚报》6 月 21 日）

马路“低头族”随处可见，已成为令人
忧心的现实问题，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严
重威胁，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也屡见不鲜。

中国青年报社曾做过一项调查，结果
显示，72.2％的受访者有步行过马路玩手
机的经历。探究原因，52.7％的受访者对
发生交通事故存在侥幸心理；49.3％的受
访者表示，已经习惯了隔一段时间就要看
一下手机；34.2％的受访者表示，手机响了
会不自觉拿出来接电话；32.8％的受访者
说，是为了充分利用时间

这些数据反映出的现实情况，想想都
着怕。堪称占据“主流”的侥幸心、“手机
控”，都是对交通安全的“集体无意识”。可
以说，对走路看手机不当回事才是最大的、
根本的安全隐患！

驾车玩手机隐患多危害大，早已被明令
禁止，《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中有明确
规定。但同样潜伏交通安全隐患并构成严
重威胁的行人过马路玩手机行为，尚未出台
相关法规，这一教育监管“盲区”亟待消除。

对此，国内已有部分城市采取了惩戒
措施。

2018 年 12 月，广东中山市一女子过马
路时因低头看手机而闯了红灯，导致一摩
托车躲避行人时摔倒，驾驶人重伤不治身

亡，法院判处该女子有期徒刑 10 个月、缓
刑 1年，同时赔偿被害人家属 20万元。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温州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规定，行人横穿马路时低头
看手机处以 10元罚款。

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的《天津市道路
交通安全若干规定》明确，行人通过路口或
横过道路时浏览电子设备的，由公安交管
部门处警告或者 50元罚款。

2023 年 5 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批准
通过了《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宁波

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决定》。决定中有
一条针对过马路看手机行为的新增规定备
受关注：“行人通过路口或者横穿道路时，
不浏览手持电子设备”。

这也意味着，“不浏览”既是当事人的主
动行为，也是其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从之
前仅限于提倡遵守的文明守则上升到刚性
的法律规范，这一条款的增加意义重大。

对马路“低头族”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是遏制看手机诱发交通事故的一种有益尝
试，对于沉迷手机的人而言，好比一次“当

头棒喝”，确能起到警示作用，同时会提高
公众对低头看手机行为危害性的重视。不
少网友希望在全国推行此类举措，笔者觉
得“这个可以有”。

在手机越来越普及的背景下，面对走
路看手机十分普遍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
状况，当紧需要采取对策了。在加强宣传
教育，引导交通参与者自觉增强安全意识、
改变不良习惯的同时，有必要通过制度约
束予以警示、形成倒逼。

如此，才能有效遏制这一新的“马路杀手”。

对马路“低头族”有必要采取惩戒措施

当前，涉嫌非法集资违法犯罪形势依
然复杂严峻，网络借贷、私募基金、以房养
老等领域的犯罪案件仍高发多发，打着元
宇宙、NFT 等新概念实施非法集资活动，
大同市处置非法集资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结合本市实际，对六大非法集资高发领域
进行风险提示，请广大市民朋友谨记“高
收益意味着高风险、承诺保本高收益就是
金融诈骗、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自
行承担”，自觉远离和抵制非法集资。

网络借贷
1.构建资金池。网贷平台将借款需

求设计成理财产品出售，使投资人的资金
进入平台中间账户，产生资金池。

2.“借新还旧”的自融模式。网贷平台发
布虚假借款标，并采取“借新还旧”的自融模
式进行资金诈骗，这是典型的庞氏骗局。

3.未经许可从事融资性担保业务。
4.利用托管漏洞进行欺诈。部分恶

意创办的网贷平台利用管理不严的资金
托管机构进行欺诈。

5.担保杠杆过高引发市场风险。
6. 利 用 信 息 数 据 优 势 恶 意 集 资 诈

骗。部分网络信贷平台突破资金不进账
户的底线，容易演变为吸收存款、发放贷
款的非法金融机构，甚至变成非法集资。

私募基金
1.非法公开募集。私募基金不得公开募

集，不得以任何方式公开募集和发行基金。
而“伪私募”存在违规宣传，不谈风险，他们会
通过公众传播媒体或者讲座诱骗投资者。

2.承诺保本保息。“伪私募”往往虚构或
夸大投资项目，以投资标的大股东个人担
保、投资标的关联机构担保等方式，向投资
者承诺保本、给予固定收益、定期付息等。

3.名不副实，名基实贷。“伪私募”没有主
动的风险管理，而是约定由基金管理人关联
方、投资标的大股东或关联方溢价回购，从而
达到变相从事放贷业务的目的。这种产品既
不能有效保障投资者资金安全，而且还存在
挪用或者侵占募集资金的情形，涉嫌欺诈。

4.未到协会备案。以私募基金名义宣传、

募集，但并未到基金业协会办理产品备案手续。
5.没有资金门槛限制。私募基金有

较高的资金限制，“伪私募”一般不会对投
资者设置如此高的资金投入限制。

6.人数限定不严格。人数多少是区
分真假私募的关键点，按照相关规定，私
募基金的投资者人数最多不超过 200 人;
超过人数限制的，很可能是“伪私募”。

房地产、第三方财富管理
1.房产中介不具备吸收公众存款的

资格而吸收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等有关规
定，目前只有存款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可以
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房地产中介作为一
般工商企业不能向社会公众吸收存款或
变相吸存，其承诺的回报也不受法律保
护，参与者将自担风险。

2.所谓“抵押借款合同”是自我担保。
某些房产中介公司为欺骗投资者，使其非
法行为“合法化”，专门设立担保公司，向投
资人出具担保书，保证在一定期限内还本
付息。而本质上，所谓“抵押借款合同”是
自我担保，是非法集资的一种幌子。

3.房产企业通过承诺售后包租，定期
高额返还租金或到期回购，来诱导社会公
众购买违章建筑。

4.房产中介公司利用房地产项目开发
进行非法集资。房地产中介公司以房地产
企业的开发项目委托售卖为由，向社会公众
融资，承诺给予远高于银行同期利率的高额
利息，有的还以一定的资产作为抵押。实际
上是“拆东墙补西墙”，用后集资人的钱支付
先集资人的利息，使投资人蒙受巨大损失。

5.第三方理财虚假承诺。多数第三
方理财公司只是渠道方，是类似中介的机
构。第三方理财为了实现吸收公众存款

的目的，承诺高额回报、编造虚假项目、虚
假宣传造势等行为均涉及非法集资。

养老领域
1.以提供“养老服务”为名非法集资。一

些机构明显超过床位供给能力承诺服务，以
办理“贵宾卡”“会员卡”“预付卡”、预交“养老
服务费用”等名义，向会员收取高额会费、保
证金或者为会员卡充值等形式非法集资。

2.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非法集资。
一些机构或企业打着投资、加盟、入股养生
养老基地，以销售虚构的养老公寓或者以
长期出租养老床位、销售养老公寓使用权
等名义，通过返本销售、售后返租、约定回
购、承诺高额利息等形式非法集资。

3.以销售“老年产品”为名非法集资。一
些企业不具有销售商品的真实内容或者不
以销售商品为主要目的，采取商品回购、寄
存代售、消费返利、免费体检、免费旅游、赠送
礼品、会议营销、养生讲座、专家义诊等方式
欺骗、诱导老年群体，实施非法集资的行为。

4.以宣称“以房养老”为名非法集资。
一些企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打着“以房养
老”的旗号，通过召开推介会、社区宣传等
方式，诱使老年人签订“借贷”或者变相“借
贷”“抵押”“担保”等相关协议，抵押房屋以
获得出借资金，再用资金购买其“理财产
品”并承诺给付高额利息等进行非法集资。

元宇宙、NFT领域
1.编造虚假元宇宙投资项目。有的

不法分子翻炒与元宇宙相关的游戏制作、
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概念，编造包装名
目众多的高科技投资项目，公开虚假宣传
高额收益，借机吸收公众资金，具有非法
集资、诈骗等违法行为特征。

2. 打 着 元 宇 宙 区 块 链 游 戏 旗 号 诈
骗。有的不法分子捆绑"元宇宙”概念，宣
称“边玩游戏边赚钱”“投资周期短、收益

高”，诱骗参与者通过兑换虚拟币、购买游
戏装备等方式投资。此类游戏具有较强
迷惑性，存在卷款跑路等风险。

3.恶意炒作元宇宙房地产圈钱。有的不
法分子利用元宇宙热点概念渲染虚拟房地产
价格上涨预期，人为营造抢购假象，引诱进场
囤积买卖，须警惕此类投机炒作风险。

4. 变 相 从 事 元 宇 宙 虚 拟 币 非 法 谋
利。有的不法分子号称所发虚拟币为未
来“元宇宙通行货币”，诱导公众购买投
资。此类“虚拟货币”往往是不法分子自
发的空气币，主要通过探纵价格、设置提
现门槛等幕后手段非法获利。

虚拟货币、区块链
1.网络化、跨境化明显。依托互联网、聊

天工具进行交易，利用网上支付工具收支资
金，风险波及范围广、扩散速度快。一些不
法分子通过租用境外服务器搭建网站，实质
面向境内居民开展活动，并远程控制实施违
法活动。一些个人在聊天工具群组中声称
获得了境外优质区块链项目投资额度，可以
代为投资，极可能是诈骗活动。这些不法活
动资金多流向境外，监管和追踪难度很大。

2.欺骗性、诱惑性、隐蔽性较强。利用
热点概念进行炒作，编造名目繁多的“高大
上”理论，有的还利用名人大 V“站台”宣
传，以空投“糖果”等为诱惑，宣称“币值只
涨不跌”“投资周期短、收益高、风险低”，具
有较强蛊惑性。实际操作中，不法分子通
过幕后操纵所谓虚拟货币价格走势、设置
获利和提现门槛等手段非法牟取暴利。此
外，一些不法分子还以 ICO、IFO、IEO 等
花样翻新的名目发行代币，或打着共享经
济的旗号以 IMO 方式进行虚拟货币炒作，
具有较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

3.存在多种违法风险。不法分子通
过公开宣传，以“静态收益”(炒币升值获
利)和“动态收益”（发展下线获利）为诱
饵，吸引公众投入资金，并利诱投资人发
展人员加入，不断扩充资金池，具有非法
集资、传销、诈骗等违法行为特征。

大同市处置非法集资领导组办公室

六大非法集资高发领域

有感而发 魏冬妮魏冬妮＞＞

为引导全市广大少先队员增强科学兴
趣、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育一大批具备
科学家潜质、未来能为家乡发展开新路的
大同少年，近日，团市委、市少工委组建科
技辅导员队伍，启动“四大赛道·少年科学
院”实践活动。（《大同晚报》6月 21日）

此次活动采用把少先队员送进基地
的现场教学、把科技辅导员送进学校的课
堂教学、师生共聚云端的云教学三种模
式，形成学校“下单”点课、少工委“接单”
联络、辅导员“派单”送课的闭环系统。

好奇是人的天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
和培养应当从娃娃抓起。关注孩子们真正
的兴趣和天赋，根据不同年龄段孩子的兴
趣、爱好和需求因材施教，才能让每个孩子

都获得成长成才的机会。丰富多彩的科普
活动、引人入胜的科技体验，不仅能够培养
学生的探索性和创新性思维，还能更好地
呵护青少年的好奇心，激发想象力。

孩子的成长成才离不开家庭、学校、
社会的正确引导，孩子们天生对新鲜事物
有着浓厚的兴趣，既善于模仿，也乐于探
索，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兴趣和天赋，最
大程度激发探索性和创造性潜能，让青少
年各展其才，未来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发光
发热。

在现实中，许多孩子并不是传统意义
上的“优等生”，却有着各自的闪光点，正
如当前引发全网关注的江苏 17 岁中专生
姜萍，在 6 月 13 日公布的 2024 阿里巴巴

全球数学竞赛决赛名单中，她以第十二名
的 成 绩 晋 级 ，而 在 晋 级 名 单 中 ，除 了 姜
萍，其他选手均来自清华、北大、麻省理
工、剑桥等知名高校。姜萍的一举成名离
不开她的天赋和努力，也得益于她的老师
发现了她的数学天赋，带她进入高等数学
的殿堂。

办好教育事业，是家庭、学校、政府、
社会的共同责任。在学校开展形式多样
的科学实践活动，培养孩子们认识、热爱
科学的兴趣和志向，不仅有利于培养一大
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年群体，还有利
于发现更多像姜萍一样极具天赋的特殊
人才，最大限度实现因材施教，让教学质
量更高，学习更加生动有效。

激发科学兴趣 培养创新人才


